
◼ 定義：

以計畫或方案形式推動的減量、避免或是碳移除活動；經確證計畫產出與基礎情境比較後的成果，再

經查證核發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s, 或稱碳信用額度/碳權）。

◼ 登錄：

各類型活動需擇定一登錄處(registry)進行註冊，並各自核發碳權，無法重複登錄。常見渠道如，聯合

國(京都CDM機制、巴黎協定第六條)、國際自願碳市場（VCS/GS等）、各國抵換專案、我國自願減量

專案等。

◼ 法效力：

各渠道減量額度具備不同的嚴謹性與法效力，並由認可使用者決定是否符合需求。

• 巴黎協定第六條ITMO碳權可抵免國家NDC目標或高嚴謹性義務*；

• 國際自願碳市場碳權大多適用於供應鏈碳中和；

• 我國自願減量專案的碳權則可抵免碳費、總量管制超額排放量、或是環評開發增量抵換義務等。

* 有關國外減量額度（巴黎協定ITMO）認可與抵免適用原則與方法，以環境部法令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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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類型減量額度 碳信用額度



計畫執行前的
基準排放情境

計畫執行後的
排放情境

實際排放量變化

計畫執行
後經查證
減量成果

 市場價值 ＝
計畫開發
補償資金

各國法遵所認可的抵換類型計畫減量額度主要目的是作為

強制性政策工具（碳稅費、排放交易）的輔助工具用途，

藉由交易價格所衍生補償資金補貼計畫開發成本，帶動整

體社會面的減量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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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類型計畫概念



減量類型

碳移除類型

生態系統避損

農業實務變革

土地永續碳管理

工業設施CCS

化石燃料電廠CCS

造林

生態系統復育

土壤碳量提升

DACCS/BECCS

礦物化

提升風化

無儲存的避免
排放

有儲存的避免
排放

經儲存碳移除

再生能源
清淨爐具
N2O減量
甲烷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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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碳信用額度類型



美國碳註冊登記簿 （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ACR）

REDD+交易架構（Architecture for REDD+ Transactions, ART）

氣候行動儲備方案（Climate Action Reserve, CAR）

全球碳委員會（Global Carbon Council, GCC）

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 GS）

驗證碳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2020後終止，由巴黎協定第六條機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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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主要自願性碳市場標準與登錄機構

目前僅剩仍接受
再生能源專案者



例：自然為本
解決方案

增進生態系統保護與復育

協助企業達到淨零目標

增進資本流向減碳與碳移除

增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保護在地社群的生計

重點建議

設定脫碳路徑確保碳權使用可行

自然碳匯與高環境品質的認知要求

碳權產出及使用應採用高標準規格

增進市場透明度並完整揭露資訊

擴大合作承諾及時共同行動

Ref: WEF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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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市場碳權效益與重點建議



國際間各機構與登錄處核發碳權數量 國際間各類型抵換碳權價格變化

Ref: World Bank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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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抵換類型碳權發行狀況與價格



Ref: World Bank (2023)

OIMP：其他國際減緩目的 (Other International Mitigation Purposes)

◼ 巴黎協定第六條制定雙邊類型的「合作方法」，以

及公版減量專案的「A6.4M 或稱巴黎協定額度機制

(PACM)」，以帶動跨國間減量成果（ITMO）轉移。

◼ 減量成果（ITMO）轉移時，需要轉出國的國家授

權與相應調整。

◼ ITMO應用目的：各國國家自定貢獻(NDC)遵約要

求或是其他國際減緩目的(OIMP；如國際民航碳抵

換(CORSIA)、臺灣NDC應用等)。

◼ 減量成果轉移後相應調整時，取得ITMO碳權的國家

宣告減量，而供應ITMO碳權轉出的國家則需要宣告

增量，與自願性碳市場的信用額度應用不同。

* 有關國外減量額度（巴黎協定ITMO）認可與抵免適用原則與方法，以環境部法令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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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第六條碳市場方法



• 外加性：法規面、
投資面、障礙性、
普遍性

• 真實性

• 保守性

• 不重複計算成果

• 不對社會環境造成
重大影響

品質要求

即 MRV 原則：

• 可量測（Measurable）

• 可報告（Reportable）

• 可驗證（Verifiable）

透明度要求

計畫設計（選擇市場）

計畫規劃書確證

計畫註冊

計畫執行
第三方額度產出確認

經查證後核發碳權

持有、轉移、
交易、使用、註銷

計畫開發與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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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量/移除計畫產出碳權要項



◼ 環境部以既有CDM及本土減量方法為基礎，依據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10條及第

11條所定自願減量專案應符合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驗之MRV原則，以及應具備外加性、保

守性、永久性，且應避免發生環境危害及重複計算情形等為基本要求，

◼ 其參考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IC-VCM)提出之10項核心碳原則(Core Carbon Principles, 

CCPs) 經2023年「環境部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及自願減量專案審議會」審定共計13類143項減

量方法列為首批自願減量專案適用之減量方法，使環境部所核發的減量額度能對接國際要求

的品質規範以達到實質減量成效。

◼ 環境部也針對減量技術成熟、計算簡易明確且於我國有執行案例，例如燈具、冰水主機等能

源設備汰換計10項減量方法，在提出申請註冊階段，可免除經第三方查驗機構驗證程序，在

不影響實質減量成效條件下，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以提高申請單位參與意願。

資料來源：環境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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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認可減量方法



1

2

3

4

總碳成本
總體企業碳成本

間接碳成本（例：碳中和成本）

內部碳定價成本（例：換設備）

法遵管制成本（例：碳稅費）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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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於碳成本的總體評估思維



1. 釐清自身企業對應的碳議題：

• 國家減量義務或環評增量需求

• 供應鏈碳中和要求

• 企業自身目標(如SBTi)

• 國際碳關稅外顯碳價需求

• 企業低碳投資佈局、R＆D投入

2. 鑑別對應需求的碳負債或資產：

• 碳稅/費；排放額度（排放權）

• 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

• 環評增量抵換減量效益（額度）

• 巴黎減量機制 ITMO 額度（國家強制法遵）

• 國際自願市場碳權（自願ESG/碳中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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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管理應用的決策路徑



氣候變遷因應法
目標：2050淨零排放

溫室氣體盤
查檢驗

效能標準

碳費

碳費基金
自主減量計

畫

自願減量計
畫

總量管制
（暫緩）

碳邊境調整
（暫緩）

環評增量抵
換

六大部門行
動方案

地方執行方
案

國外碳權
（法遵用，子

法修訂中）

碳交易

產品碳足跡
要求

五年期
階段管制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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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下多元減量工具



138

碳資產管理牽動碳資產/負債總體考量



計畫開發商
（賣方）

登錄處
（確證、查證及

碳權核發）

買方

碳交所
仲介商

計畫註冊

碳權核發

拍賣、定價、協議交易

上架銷售

市場交易

資本投資
（選項）

賣方帳戶 買方帳戶

登錄系統碳權轉移
或註銷登記

註: 國家登錄系統不需登載國際
自願碳市場碳權交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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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抵換型碳權市場利害關係者角色



*因無法遵應用，環境部不需監管國外
自願碳權的登錄與其品質。
Ref: 參考、修訂自氣候變遷署資料(2023)

環境部

金管會 臺灣碳交所

委託

指定

國內碳權交易
• 抵換專案（舊）/自願減量專案（新）減量額度
• 環評增量抵換減量效益

金流管控
交易管理

額度管理

國際自願碳權
• 企業碳中和用途

交易管理

自願市場登錄

巴黎協定第六條
ITMO碳權*

• 企業法遵用途
（子法修訂中）

法遵用途管理

交易管理（暫）

額度管理

* 有關國外減量額度（巴黎協定ITMO）認可與抵免適用原則與方法，
以環境部法令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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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模式

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授權

• 訂定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
管理辦法

• 訂定溫室氣體減量額度轉移、
交易或拍賣管理辦法



◼ 可參與的對象：

已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或自願減量專案並持有減量額度的事業為賣方；有氣候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用途的
事業為買方，包括要繳交碳費、要進行增量抵換或是要用在其他經環境部認可用途的為買方。

◼ 適用的交易或拍賣標的：

以推動國內減量為優先，本辦法適用的是國內的「先期專案」、「抵換專案」及「自願減量專案」三種減量
額度，不包括國外減量額度。

◼ 可採行的買賣方式：

減量額度買賣方式包括定價交易、協議交易及拍賣等三種，經過交易或拍賣後，由環境部移轉減量額度。考
量先期專案係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前給予事業及早減量之措施，先期專案減量額度僅得以協議交易
方式，不在臺灣碳權交易所進行交易，以維護我國實質減量成效。

◼ 市場管控機制：

被交易或拍賣並移轉過的減量額度，不可以再拿出來重複交易或拍賣；必要時，環境部得指定交易及拍賣價
格的上下限。

資料來源：環境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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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



排放額度
Emission Allowances

歐盟法規定義排放權可為金融工具，但每個司法管轄區域的定義

也不同，取決於對於監管之目的而定。亦常有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期貨、選擇權、ETF等。

自願市場減量額度

• 一般趨勢定義為商品，而不定義為金融工具（如歐盟法規），但

衍生性商品則會納入金融監管的範疇；例如碳信用額度的期貨、

選擇權、ETF等。但每個司法管轄區域可以有不同的定義，例如

視為證券（ security ）、商品（ commodity ）或是工具

（instrument）。（如臺灣主要定義為減量工具）

• 在英國，碳信用額度視為「無形資產」（有特定屬性、可實際交

付、轉讓、可消耗、不同時間登記/儲存/註銷、需要初始投資、

涉及生產風險）；在阿布達比則視為「環境工具下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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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資產的法律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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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資產的管理因應策略重點

◼ 應優先鑑別事業單位分項碳成本支出，再思考直接與間

接碳資產規劃，從淨零脫碳路徑、法規對應、供應鏈、

投資支出等面向考慮。

◼ 碳資產存在的重點在於對應之目的(例如：列管對象需

要排放額度、供應鏈碳中和僅需要自願碳權)，而非財

務上的金融操作工具。

◼ 國際刑警組織與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警

示環境犯罪類型：假開發計畫、不存在的碳權、重複登

記/使用、二次販賣。



• 碳中和發展趨勢及導入效益

• ISO14068 / PAS2060碳中和標準概論

4. 碳中和規範與實踐

課 程 大 綱

Course Outline



◼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 於特定範疇內之主體相關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人為二氧化碳移

除量達平衡狀態。(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無淨增加）

• 碳中和主體可以是國家與地區(註：非ISO14068/PAS2060範疇)，

組織、商品等實體或服務和事件等活動。碳中和之評估涵蓋整體的

生命週期(即包括範疇三之「其他間接排放」），亦可依據特定計畫

方案，限定於特定時間範疇內該主體可直接控制之排放與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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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義：何謂碳中和



目標1：自身組織排放碳中和

2020年達成範疇1與範疇2之
溫室氣體排放碳中和

目標2：碳足跡排放碳中和

預計2030年達到整體碳足跡
含範疇3排放碳中和

目標3：全產品價值鏈RE100

預計2030年達到全產品價值
鏈涉及製造商使用100％ RE

Ref: Apple Environmental Progress Repor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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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PPLE公司制定其碳中和目標



Ref: Apple Environmental Progress Report 2023

範疇三占 65％
（產品製造排放）

2030年
前250家
供應商需
完成碳中
和要求

範疇一二近乎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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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公司對供應鏈的碳中和要求



2023/06/15 

經濟日報 記者李秉豪／台北報導

….（上略）

「2050淨零碳排」是國內、外皆致力達成的目標，而彰銀2022年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BTi），並於同年將溫室氣體減量至較2020年減少6.2%，距「2030年較2020年減碳42%」
之目標已執行14.8%，彰銀表示，為求達標，2022年除汰換照明設備為LED燈汰及老舊空調等，
更在能源來源下功夫，購置綠電並規劃首設首家太陽能自發自用之分行。

彰銀表示，下一步是打造更多碳中和分行，於去年7月經英國標準協會（BSI） PAS 2060碳中
和標準查證通過，正式宣告第一家彰化銀行、現彰化分行成為碳中和分行，未來也規劃更多分
行投入碳中和行列。

….（下略）
Ref: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723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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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界定組織或服務範疇碳中和案例



萬海航運積極履行企業永續承諾，認購台灣碳權交易所首批商品，獲國際認

證單位GS（Gold Standard）認證的碳權二千噸。萬海選定日本到台灣的

旗艦航線JTS Service，預計將於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二十一日期間，進行

自願性的碳抵銷，為長期支持萬海的貨主打造航段碳中和服務。該航線同時

配置最新高效能智能船舶，多項設備達到節能減碳，透過密切追蹤和分析數

據提高燃油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萬海希望能透過這次的行動，傳遞環保

種子，鼓勵客戶一同參與響應節能減碳行動。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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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事件或是限定範疇碳中和案例



中鋼因應全球低碳大趨勢，攜手鋼鐵下游產業共同減碳，生產符合碳

中和宣告的鋼材與下游產品，近日中鋼產出首批150公噸線材，已通

過BSI英國標準協會第三方查證，並交付下游廠商晉禾加工成六角螺絲

，完成後將是台灣首批符合碳中和的綠色鋼製品。

中鋼董事長翁朝棟認為，減少碳排是不可逆的趨勢，下游廠商提早準

備將更具競爭力，愈晚做成本就愈高。

中鋼自去年就開始規劃及參考「PAS 2060實施碳中和參考規範」的作

法，分三個步驟執行碳中和鋼材產製作業首先選定鋼材種類與生產邊

界，盤查計算鋼材碳足跡。其次是採取減碳措施降低碳排，並再次執

行碳足跡盤查。最後減量措施採行後的剩餘碳排放量，透過抵換機制

抵銷，進而達成鋼材碳中和。

（下略）

Ref: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1108700163-43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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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碳中和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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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導入應用效益



第三十七條：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

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

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

其他應遵行事項及第二項產品獎勵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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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對於碳足跡的要求



https://carbonoffset.moenv.gov.tw/QuotaInfo/CancelAmount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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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部自願碳中和註銷公開資訊



◼ 英國BSI機構於2014年推出現行的 PAS2060：2014 碳中和標準。

◼ 因應國際間碳中和需求，國際標準組織於2023年11月推出 ISO 14068-1：2023版碳中和標準。

◼ ISO 14068 透過量化、減排和碳抵換對碳足跡來實現與宣示碳中和的原則、要求和指引。
PAS 2060 將在 ISO 14068 發布 24 個月後撤銷並被取代（2025年底）。

◼ ISO 14068 包含範疇 1-3 排放，並利用ISO 14064-1（盤查）與14067（碳足跡）為資訊來源。

國際標準組織新發佈之
ISO14068 標準(2023年版)

BSI 發行、推動之
PAS2060標準(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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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的應用標準



國家整體排放量

城市/區域排放量

部門別排放量

組織/機構排放量

產品排放量

建築物排放量

活動/服務排放量

碳
中
和
標
的

14068-1與 PAS2060範疇

擇定原則：
具備代表性與碳中和宣告效益

具備執行溫室氣體量化作業可行性

具備減量/移除之機會與能力

非屬14068-1與 PAS2060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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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標選擇關鍵要項



選定欲碳中和標的物與
界定範圍

盤查碳足跡

碳足跡管理計畫

確定/證實承諾宣告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

執行碳抵換

確證達成宣告

宣告碳中和

事前承諾

事後確認

重點概念：

碳中和宣告與否，不影
響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或
相關登錄資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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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PAS2060 碳中和的步驟



選定欲碳中和標的物與界定
範疇邊界

量化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碳中和管理計畫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
提升溫室氣體移除

執行剩餘排放量碳抵換

查證完成碳中和報告

碳中和報告聲明

PAS2060 需計畫承諾確證
14068 不需碳中和計畫確證

管理計畫執行前後以
14064-3進行確證查證

重點概念：

碳中和宣告與否，不影響組織溫室

氣體盤查或相關登錄資訊結果。

ISO14068-1的碳中和優先順序：

1. 範疇邊界內的 GHG 減量

2. 範疇邊界內的 GHG 移除

3. 以碳抵換抵銷剩餘的GHG排放

每
個
報
告
週
期

提出碳中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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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ISO14068 碳中和的步驟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清冊報告

產品碳足跡（CFP）
研究報告

界定範疇溫室氣
體碳足跡聲明

ISO 14068-1
碳中和管理方案或

預期客戶要求

碳中和報告與
宣告

ISO
14064-2

溫室氣體減
量計畫專案

碳信用額度
（碳權抵換）

環境標籤與
宣告

ISO14064-3
確證、查證

ISO 14065
ISO 14066
確證/查證
機構規範

ISO 14067

ISO 14021
ISO 1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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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8 碳中和標準與其報告間關係



• 前言、高階管理階層宣告；組織及輔導單位（選項）

• 確定碳中和標的物

• 以認可方法學量化標的物碳足跡（基線或執行期間）

• 建立碳足跡管理計畫書（包括：標的物及承諾；時間規劃；減量目標；

減量方法含假設/採行方法/測量方法；碳抵換方式說明），承諾達成碳中和宣告

• 進行標的物碳足跡減量，確保有效性

• 再次量化、確認殘餘溫室氣體排放量

• 啟用抵換方案，中和剩餘GHG排放量

• 佐證資訊進行碳中和承諾宣告適格性檢核

• 碳足跡管理計畫+宣告+適格性檢核，完成碳中和宣告報告書

PAS2060碳足跡管理計畫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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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PAS2060 碳足跡管理計畫



ISO14068 碳中和管理計畫要項：

• 高層管理階層承諾聲明，管理計畫組織人員

• 標的物與邊界描述

• 碳中和管理計畫的規劃期程

• 基準年、目標年；基線；盤查與量化使用的方法

• 碳中和途徑說明，含GHG減量及加強移除措施之短期與長期目標

•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類型（如：絕對目標、強度目標或兩者兼具）

• GHG減量活動的性質、假設與相關說明

• 維持和加強GHG移除的措施，含性質與說明

• 碳權（抵換）的預期使用量

• 監測與評估碳中和管理計畫成效的指標

• 說明避免對環境與社會造成不利影響保障措施

• 依據ISO14064-3查證規則或其他等效規則完成碳中和聲明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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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ISO14068 碳中和管理計畫



準備確證標的物文件：

• 定義標的物及GHG排放相關所用標準及
方法

• 選擇該方法理由，即排放源邊界與納入
哪些溫室氣體種類

• 確認使用與實施方法

• 範疇三排放的細節或是否予以排除

• 邊界定義的不確定性/變異性/誤差容許
範圍

常見的確證承諾宣告形式：

• 自我確證

• 第二者確證

• 第三方確證

確定碳中和標的物：

• 指明實體本身及欲宣告碳中和的標的物

• 標的物具有特徵（宗旨、目標、功能）

• 考量達到標的物目標具有重要性的活動

證實碳中和承諾：

• 書面說明選擇該標的物理由與排除哪些相關排放源

• 標的物與範圍清楚定義（定義組織/營運邊界/特定地點/產品
或服務/整體生命週期範疇三考量）

• 具完備的實施計畫與可追溯的數據資料；範疇一二依重要性
規則應100％納入，納入範疇三時應避免低估

• 量化後碳足跡應含括95％以上排放量；若單一排放源高於總
排放量50％，95％門檻適用其餘排放源

• 對於減量/抵換達成碳中和的承諾

* ISO14068-1 已經取消有關碳足跡管理計畫書提出前承諾宣告第三方確證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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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60 承諾宣告（確證）



◼ ISO14068-1免除了PAS2060碳足跡管理計畫實施前的確證程序，在起始階段以碳中和承諾

（Commitment to Carbon Neutrality）取代但仍應建立、文件化、執行、揭示有關碳中和

管理之承諾如下：

• 高階管理階層的承諾聲明

• 設定碳中和路徑、及達成與維持碳中和之架構

• 有關碳中和活動與產品目的與活動所涉本質、範圍、GHG排放與移除量

• 鑑別有關碳中和管理計畫的範疇與邊界

• 建立碳中和管理團隊，包括高層管理代表

• 確保碳中和管理計畫與實體治理及商業程序整合，如環境管理系統與投資

• 確保實體的策略方向與碳中和管理計畫相符合

• 確保執行碳中和管理計畫的資源可得性

• 內部溝通碳中和管理計畫溫室氣體減量重要性，含其價值鏈與利害相關者

• 確保減排持續改善，邁向僅剩餘排放量與GHG移除提升，碳抵換最小化

• 確保碳中和管理計畫考量對環境與社會有關的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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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8 碳中和承諾要項



於本基線期達成碳中和宣告，可使用本
期達成的減量外加經認可的歷史減量，
以及額度抵換，或以100％碳額度抵換

（僅限於此基線期間）

Ref: PAS2060 實施碳中和規範

歷史減量

第一執行期間
（基線期間）

第二執行期間 第三執行期間

持續中

第四執行期
間或更多

基準日 宣告日01 宣告日02 宣告日03

選定標的物量化/減量
/鑑別經認可歷史減量
/決定碳足跡

抵換剩餘碳足跡 結算並抵換剩餘碳足跡 結算並抵換剩餘碳足跡

承諾減量並發展
碳足跡管理計畫

承諾減量並更新/修訂
碳足跡管理計畫

實行計畫，進行減量，
計算減少的碳足跡

實行更新計畫，進行減
量，計算減少的碳足跡

承諾第二期碳中和宣告依
計畫之減量與抵換

第二期達成碳中和宣告，
使用實際減量及抵換

第三期達成碳中和宣告，
使用實際減量及抵換

承諾第三期碳中和宣告依
計畫之減量與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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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60 實施碳中和循環過程



未削減
排放量

碳抵換
碳權

剩餘排放量

碳移除碳權

初期階段

後期階段

Ref: ISO-14068-1 2023

ISO-14068-1 碳中和路徑要求：

◼ 企業透過溫室氣體減排應同時增加移除，
逐漸減少對碳抵換的依賴性。

◼ 碳中和路徑應有短期(5至10年)與長期
(至少20年)目標，及僅保留殘餘溫室氣
體排放的目標年份，但共同目標年份是
2050 年。

◼ 科學路徑參考：

IPCC、IEA、SBTi等

◼ 初期階段：溫室氣體仍持續排放，得使
用任何類型的碳權來抵消碳足跡，並開
始執行減排措施和增強溫室氣體移除，
根據碳中和管理計劃逐步減少排放量。

* 對PAS2060的變革：不再將碳中和作為實體在
某段特定時期成果，需明確化碳中和路徑。 164

ISO14068 碳中和路徑設計思考：初期階段



碳抵換碳權

減量與移除類型

溫室氣體移除

碳足跡

淨結果

ISO-14068-1 碳中和路徑要求：

◼ 後期階段：由於僅剩殘餘的溫室氣體排放，該排放得進行高品質碳權進行抵換，當企業或碳足跡其排放量為零

或負值，則可不使用任何碳權，即宣告碳中和。

◼ 執行溫室氣體移除方法：

如森林碳匯、土壤碳匯、碳捕存及利用技術（CCUS）

◼ 碳抵換之品質要求：

具備真實性、外加性與永久性；只能使用結算期結束時間距離其聲稱碳中和期間不超過五年的碳權；能使用已

發生減排或移除的碳權聲稱碳中和；用於實現碳中和的碳權應在報告期間結束後 12 個月內註銷。

GHG排放
Ref: ISO-14068-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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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8 碳中和路徑設計思考：後期階段



◼ 產品

• 應依照ISO14067量化產品碳足跡

• B2C則應涵蓋全生命週期；B2B則可僅涵蓋
部份足跡

• 若僅選擇部份產製系統為標的，應予文件
化，描述其排放貢獻

• 若生產多個產品應發展碳中和管理計畫，
以追求涵蓋所有產品

• 產品GHG減量表示：B2C以每功能單位的
減量表示（如：車輛每延人公里）；或B2B
產品部分碳足跡的宣告單位（如1噸鋼鐵）

◼ 活動

• 活動（Events）可包含產品或服務，應依
ISO14067量化碳足跡

• 活動的邊界應包括：規劃期、準備期、活動執行
期、活動後階段

• 一次性活動應與重複辦理者區隔

• 規劃期應準備碳中和管理計畫以鑑別活動應管控
的GHG排放行動

• 一次性活動在碳中和抵換前，應揭示合理最小化
排放努力；重複辦理者則應建立碳中和管理計畫

• 活動排放減量應採保守性原則

* B2B ＝ 企業對企業； B2C ＝ 企業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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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8 對於產品與活動的碳中和要求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

• 為達成標的物之GHG減量，應執行碳足跡管理計畫，依適當流程對計畫內容定期績效評估

• 若為僅發生一次的事件，應於事前提出最大減量方法，以滿足目標，並事後檢核

• 若標的物尚未於其他地方計入的歷史減量則可計入；應找出該減量發生的時期與碳足跡數據

減量的確定

• 應計算證明標的物碳足跡減量，以確認需抵換的剩餘GHG排放量，並應確認宣告適格性聲明

• 量化減量方法學應說明減排量、數量、類型與發生時間，以書面說明（絕對值或強度值）

• 量化減量方法應與量化碳足跡方法一致為原則；不納入標的外的溫室氣體減量

書面說明要求

• 說明確定GHG減量標準與方法學，及達成減量的實際方法，並確認該方法符合原則

• 說明選用方法和工具及理由（假設與計算），以絕對或強度值計算減量值及原始碳足跡比率

• 評估減量與碳足跡管理計畫書預測是否相符，若有差異即說明理由

• 對於減量選擇量測的時機，以及碳足跡減量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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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60 碳足跡管理計畫之達成減量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

• 應依據先溫室氣體減量、再移除，最後始能採用碳抵換的優先順序執行碳中和計畫

• 可採絕對值或強度值（或兼具）方法，措施包括：消費量變化、減排技術應用、替代燃料等

•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應符合或超越碳中和管理計畫目標要求

提升溫室氣體移除

• 應確保GHG移除提升措施的真實性，以確保對於最小化環境與社會不利影響

• 在報告期間應持續監測所有GHG移除，若有撤銷情形則應計為GHG排放

• 溫室氣體移除提升措施應符合或超越碳中和管理計畫目標要求

書面說明要求

• 在碳中和管理計畫報告期間，相較基線，針對每個GHG源與匯量化其減量與移除提升量

• 說明因撤資或歇業所致的GHG減量

• 說明生產或銷售的變化，以及量化方法學的變化，排放係數的變化等

• 相較基線所總達成的溫室氣體減量與移除提升（絕對值或強度值，或兼具）

• 是否有GHG移除被撤銷的發生；以及提出減量、移除提升相關的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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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8 碳中和管理計畫實施減量或移除



碳抵換的要求：

◼ 為達碳中和，應結算經減量後的GHG排放量之碳額度

◼ 依照碳抵換的標準與方法學以書面說明，重點原則：

• 碳額度應來自於他處、真實，且為外加的GHG減量

• 產生碳額度的專案，應符合外加性、永久性、避免洩漏與重複計算之準則要求

• 碳額度應由獨立第三方查證機構進行查證

• 來自碳抵換計畫的碳額度，應於該計畫排放減量實際發生後才核發碳額度

• 應於達成宣告日的12個月內註銷。對於事件註銷期限為能合理達成應盡可能縮短
且不逾36個月

• 相關碳抵換計畫與碳額度應有公開資訊得以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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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60 執行碳抵換抵換剩餘排放量



碳抵換的要求：

◼ 若碳抵換為達成碳中和必要手段，應購買與註銷報告期間之碳額度；碳額度並且不能由其他

實體宣告使用過。

◼ 依據先GHG減量、再移除，最後採用碳抵換的優先順序；無法採行前二項者應於文件中說明。

若價值鏈中標的物已由他人抵換者，實體得選擇不進行碳抵換。

依照碳抵換的標準與方法學以書面說明，重點原則：

• 碳額度應來自於真實的GHG減量或移除提升

• 碳抵換專案，應符合外加性、永久性、可量測與經查證要求

• 用於最終剩餘GHG排放量抵換應僅限提升GHG移除之碳權

• 使用結算期結束時間距離其聲稱碳中和期間不超過五年的碳權

• 用於實現碳中和的碳權應在報告期間結束後 12 個月內註銷

• 碳抵換計畫與碳額度應符合透明度、品質、洩漏風險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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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碳抵換平台目前仍提供產自
2020年的CDM計畫碳權（CER）供
一般碳中和用途使用。

• 部分價格極為低廉，宣示性意義較大，
無任何法遵用途。

• 一般認為2020年以前的碳權品質較不
佳，會避免使用。

https://offset.climateneutralnow.org/

購買人

所涉計畫

用途（自行填具）

數量

每噸僅0.8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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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ISO-14068-1 2023

• 實體應提供碳中和適格性聲明，以支持碳中和
承諾之宣告，重點內容：

標的物選擇理由與定義邊界方法

標的物固有特徵（宗旨、目標、功能）

量化碳足跡方法學、假設、計算、排放係
數，及不確定性評估

溫室氣體種類、排放源範疇、碳足跡數值

碳足跡管理計畫書

• 說明評估與提供資料之負責人員；確認達成碳
中和狀態日期，說明維持碳中和狀態的期間

• 完成碳中和宣告證實（效期1年）

• 實體應提供碳中和適格性聲明，以支持
碳中和達成之宣告，重點內容：

碳中和承諾宣告的所有要求項目

選擇量化碳足跡減量方法的理由、
假設、計算，及不確定性評估

用以達成GHG減量的方法，相關假
設與說明

實際達成GHG減量值或排放強度，
以及佔原始碳足跡百分比

使用碳額度數量，實際購買抵換額
度類型與性質，及產生期間

• 提出確證聲明書，以證實達成碳中和宣
告經第三方驗證機構確證

• 完成碳中和達成宣告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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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應在每個報告期間制定碳中和報告，要項包括：

• 標的物與其邊界的敘述

• 選擇標的物之理由，不管是實體的部分活動或是涵蓋全部活動

• 碳中和管理計畫要項，包括目標、減量策略，以及預期最終GHG剩

餘排放量的目標年

• 碳中和報告相應涵蓋的期間

• 未能削減的GHG排放量是否超過剩餘GHG排放量

• 報告期間標的物是否支持碳中和路徑的敘述

• 選擇的基線、基準期及碳足跡，說明若有基線的變化

• 標的物與其組成範疇的碳足跡

• 說明重要的航空或海運活動，或是其他非溫室氣體氣候衝擊是否已

納入碳足跡考量，以及所涉的GWP值

• 溫室氣體移除與其邊界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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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應在每個報告期間制定碳中和報告，要項(續)：

• 說明是否有重大的GHG移除撤銷、或因GHG移除撤銷所致增量

• 碳足跡量化資訊排除理由，碳足跡量化的方法學及選擇的理由

• 對先前報告期間所選用的量化方法學變動所涉的解釋與理由

• GHG排放與移除係數使用的相關佐證資料與文件化資訊

• 量化GHG排放與移除準確性之不確定性衝擊

• 報告期間GHG排放減量與移除提升的說明，包括如何達成、是

否符合碳中和管理計畫，或是否符合國家與國際氣候政策目標

• 碳抵換與GHG計畫，包括計畫形式、方法學以產生抵換碳權

• 使用的碳額度，包括註冊登錄處與形式，相關碳權序號

• 敘明是否為採用巴黎協定國際碳權轉移所涉的相應調整規定

• 確認碳權的品質要求，產出期間與註銷日期

• 說明查證選項，以及日後如何維持碳中和狀態

174

ISO14068 碳中和報告（2/2）



ISO14068 碳中和達成宣告
◼ 碳中和宣告應參考或連結碳中和報告為基礎

◼ 碳中和宣告應經過ISO14064-3的查證或等效標準

◼ 實體應針對每個報告期間發布碳中和報告總結摘要，應確保資訊符合以下要項：

• 與碳中和報告資訊具一致性

• 相關資訊是公開可得，並與碳中和報告相連結

• 準確的總結標的物的邊界與範疇

• 描述碳中和報告的期程；並應含括碳中和路徑

• 說明GHG排量、GHG移除量、GHG減量與移除提升

• 說明碳足跡的抵換量（以 CO2e為單位）

• 購買的碳權的形式與達成碳中和的註銷量

• 敘明碳中和宣告是否含未能削減的GHG排放或僅剩殘餘GHG排放

• 是否避免重複計算

• 敘明何時由何者執行碳中和聲明的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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